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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孔子的“华夷观”与华夏文化自信∗

王 建 旭

　 　 摘　 要：孔子在判断华、“夷”时，主要以是否遵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的；孔子对华、“夷”的认识与当时

的精英阶层的观念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固化了当时的华夏观念；孔子通过对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极力推崇

和对华夏文化的宣传、维护，展示出强烈的华夏文化自信；孔子整理《诗》《书》《易》，编著《春秋》，规范、丰富礼乐文

化，不仅身体力行，还将其广泛地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对礼乐文化的恢复与重建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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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期，以中原区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逐

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化观念特别是作为

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关于“华夷”文化的认知无疑对

华夏观的形成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孔子对华、
“夷”的认识与当时的精英阶层的观念产生同频共

振，从而固化了当时的华夏观，并且通过对尧、舜和

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极力推崇和对华夏文化的宣传、
维护，展示出其强烈的华夏文化自信。

一、孔子的“华夷观”

孔子在判断华、“夷”之区别时，主要以是否遵

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 凡是遵从周王朝礼制

文化者为华，有违者则为“夷”、为“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其核心内

容，其中“礼”作为礼法制度，上以治国，下以规定和

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孔子看来，它既是一个王朝、一
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同时也是每一个循礼守法之人

的行为外化，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所谓“克己复

礼以为仁”也。 终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而不

懈地努力。 因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王命不行，君臣之

义不存，故作《春秋》，为的是让“天下乱臣贼子惧

焉” ［１］１５１９。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 《 雅》 《 颂》 之音。” 使 “《 雅》 《 颂 》 各 得 其

所” ［１］１５１５。 相传他编辑《尚书》，也是为了“追迹三

代之礼” ［１］１５１４。
１．视尧、舜和夏、商、周为华夏一脉相承的正统

炎黄远而难追，颛顼、帝喾也很少被孔子论及，
最受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孔子曾经如此评价尧、
舜、禹三人，如尧：“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

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２］１５４如舜：“子
曰：‘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２］１５３

如禹：“子曰：‘禹，吾无间然矣。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

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 ［２］１５５孔子认为，尧、舜、禹是人

君的典范，他们不仅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也使文明

礼仪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谓“焕乎其有文章”
也。 当功成名就之后，为天下寻找能够继任的新一

代君主，且大公无私地将权力顺利地移交，以实现

“禅让”，“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正因为尧、舜、禹三

代的经营，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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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之后，历经夏、商、周三代，虽朝代更迭，但
其礼乐文化却并没有中断，一直在不断创新中得到

延续和发展。 孔子一生都在从事“礼”的研究，不仅

熟悉周礼，同时也了解夏礼与商礼，对于夏、商、周三

代礼仪的沿革，《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曰：“殷因于

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也。” ［２］８３－８４夏、商之礼各有优劣，至周则兼两代之

长而形成较为完备的礼法制度。 所以当颜渊向孔子

讨教治理邦国之术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
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２］２３８孔子认为舜

时代的《韶》舞是最完美的乐舞，后世无可替代；夏
时的历法是最科学、适用的；商代的车子最简朴无

华；周代的服饰制度能很好地体现出礼制。 当然，这
句话并不是说各个朝代的优秀文化只有夏历、商车、
周冕，而是举其一端而已。 足以说明，从尧、舜至夏、
商、周，礼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代有损益，不断

发展完善。
２．以是否用周礼作为判定标准

孔子根据鲁史而编定《春秋》一书，全书极力维

护周王朝权威，批判讽刺君不君、臣不臣的违礼乱

相，一字贬褒，微言大义。 在《春秋》中，孔子对遵从

周礼的诸侯多根据其封爵等级称之，如称为公、侯、
伯等。 但对不遵从周礼者多以“子”称之，如称楚君

为“楚子”、黄国之君为“黄子”等。 《春秋》中对杞

国之君称谓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这一思想。 杞

国是夏禹的后裔，周灭商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
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

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１］８６。 《春秋》
《左传》等史书中称杞国之君一般为“杞公”“杞侯”
或“杞伯”。 但是，在《春秋》中，也偶然会称杞国之

君为“子”，原因就是杞国弃周礼而用“夷礼”。 如

《春秋·僖公二十三年》 载： “冬十有一月，杞子

卒。” ［３］４０１此“杞子”就是《左传》中的“杞成公”，孔
子为何不称“杞伯”或“杞公”，却以“子”称之，《左
传》说：“书曰‘子’，杞，夷也。” ［３］４４３杜预进一步解

释说： “ 成 公 始 行 夷 礼， 以 终 其 身， 故 于 卒 贬

之。” ［４］３２５可见，由于杞成公弃周礼而用“夷礼”来

治理国家，在孔子眼中就变成了“夷人”。 在此之

后，杞桓公仍然延续杞成公的做法，用“夷礼”，《春
秋》也用杞子称之，所以《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曰：
“杞子来朝。” ［３］４４２《左传》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

来朝，用夷礼，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 ［３］４４３

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 ６１５ 年），杞桓公再次到鲁国

时，《春秋》直曰“杞伯”而不再称“杞子”，说明杞桓

公已经舍弃了“夷礼”，复用周礼来治国，也使杞国

不再被人以“夷狄”视之。
孔子的这种“华夷观”也代表着当时统治阶层

大多数人的观念，反映出人们对日益崩坏的周朝礼

制的焦虑。

二、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自信

从尧、舜、禹至春秋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

明在历史长河中流淌、积淀，经过周王朝的扬弃，得
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礼乐制度更加完善。 但是春秋

时期，出现了礼乐崩坏的局面，这使得华夏文化面临

巨大的挑战，孔子等人在为华夏文化自豪的同时，也
充满了担忧与焦虑。

《论语·八佾》载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亡也。” ［２］８７在孔子看来，华夏与“夷狄”最
大的区别在于礼乐制度，由于礼乐制度通过尧、舜以

来至夏、商、周三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经过自上

而下的推行，成为生活在华夏文化圈中的人们自觉

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虽然一

时无君，而社会秩序井然；“夷狄”虽有君王，但因为

无道、无礼，永远处于蛮荒时代的文明程度。 孔子之

言充分体现出他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强烈的优越

感。 因此他极力致力于维护华夏文化，同时也极力

推崇遵从华夏礼乐制度的政治家们。
孔子曾经评价过很多历史人物，而对春秋时期

的政治家们持肯定态度的并不多，管仲则是受孔子

推崇的少数政治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贡认为管仲

应当称不上一个仁者，原因是管仲最早扶助公子纠，
后来齐桓公杀死公子纠，而管仲不仅没有随公子纠

而死，甚至接受齐桓公的封赏，成了他的国相。 而

《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

也。” ［２］２２３－２２４所谓“被发左衽”即披散着头发而不

作发髻，穿着衣襟向左掩的衣服。 这种装束是指古

代中原地区以外少数民族的服饰习惯，即所谓“夷
狄”之俗。 孔子认为如果不是管仲，我们今天可能

已经作“夷狄”装束，丢失周礼了，管仲才是一个真

正的仁者。 那么，管仲做了什么能让孔子对他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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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高的评价呢？ 管仲坚持“尊王攘夷”。 在管仲为

齐相期间，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为诸侯霸主，但却

一直奉行“尊王攘夷”的策略。 齐国以诸侯之长的

身份，却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承认周天子至高无上

的地位，挟天子以伐不敬，维护周王室的权威与利

益。 他还打击那些不遵守周礼的国家，成为遵从周

礼的诸侯国的依靠。 如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６６３ 年），山戎攻打燕国，齐国出兵救燕。 齐桓公二

十五年，狄人攻打邢国而亡之，管仲提出“戎狄豺

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３］２５６。 齐人派

兵救邢，并帮助重建邢国。 第二年，狄人又攻打卫国

并占其都城，齐国率诸侯击退狄人，并帮助卫国在楚

丘重建。 齐桓公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郑国，齐桓公和

管仲带领诸侯国联军救郑，并与楚人签订了召陵之

盟，使楚人在较长时期没有大举北犯中原。 周惠王

去世，襄王继位，举行受赐典礼，齐桓公召集各路诸

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一带），在受赐

典礼上，因齐桓公年迈而德高，特允许他可以不下

拜，但管仲却说，周王虽然很谦让，但作为臣子的却

不可不敬。 最终齐桓公还是听从了管仲的建议，行
了君臣之礼。 齐桓公三十九年，叔带勾结戎人作乱，
襄王外出避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 正是因为

管仲这一系列的政绩和对齐桓公的深刻影响，使齐

桓公为诸侯霸主期间“讨东夷、伐西戎、战北狄、退
荆蛮，尊周王、重周礼、一诸侯、平祸乱”，使得中原

地区得以平安，周王室得以稳定，王权得以彰显。 如

果没有管仲和齐桓公，楚人可能早就灭亡了中原地

区大部分国家，“戎、狄”也可能从西方和北方大举

入主中原地区，周朝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中原

“沦陷”，华夏文化就会被“被发左衽”的“夷狄”文

化所取代。 尽管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的是霸道而非

王道，管仲本人生活也不很节俭，偶尔也有僭越礼制

的时候，孔子也曾批评管仲“器小” “不俭” “不知

礼” ［２］９４，但是管仲对周王室地位的稳定和维护礼

乐制度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虽然不能和成大器的

圣人相比，但却称得上是当世仁人。
正是由于对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和出于对华夏文

化的维护，孔子在为政期间，极为注重用周礼而攘

“夷礼”，《史记·孔子世家》载齐鲁夹谷之会：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 夏，齐大夫黎鉏言于

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

好会，会于夹谷。 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 孔子

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

者必有文备。 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 请

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 会

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
揖让而登。 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

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

戟剑拨鼓噪而至。 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

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

何为于此！ 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

右视晏子与景公。 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有顷，
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 景公曰：
“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孔子趋而进，历阶

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

诛！ 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景公

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

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
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

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 君若悼之，
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
龟阴之田以谢过。［１］１５００

在夹谷之会上，齐景公与鲁定公见面，齐人以主

人的身份欢迎鲁定公，不奏周乐而奏“四方之乐”，
孔子冒死进谏，逼迫齐景公改奏“宫中之乐”。 为了

助兴，齐人又让优倡、侏儒为戏，孔子认为这是俗乐、
俗戏，不合周礼，要求罢去，齐人不得已而从之。 因

为这两件事，让齐人觉得惭愧，最终答应了鲁人的外

交要求，返还以前所侵占的鲁国的郓、汶阳、龟阴土

地，与鲁人和解。

三、孜孜不倦于华夏礼乐文化的重建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郑卫之音为时人所喜爱，
雅乐地位受到挑战。 孔子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太平，
人民安居乐业，唯有恢复业已被破坏了的周礼，使天

下有所据，国有所法，民有所依，因而恢复和重建周

礼就成了孔子一生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１．对礼乐的学习与传授

孔子在孩提时代，对于礼就有特别的偏爱与执

着的追求。 《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

豆，设礼容。” ［１］１４９４这种行为，既与他少儿时期家庭

文化教育有一定关系，也与他一生的关注点相关联。
为了实现对礼乐内涵的深入了解和感悟，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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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广泛学习、深刻体验，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鲁

国国君可以郊祀上帝、后稷，祭文王，并拥有周天子

的礼乐。 作为鲁人，孔子对鲁乐及周乐十分熟悉。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周礼，相互印证，孔子曾赴洛阳，
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相关知识，临告别时，老子对孔

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

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

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

恶者也。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

己。’” ［１］１４９６老子认为，对于形式上的礼仪制度，孔
子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将其外

化于行、内化于心，告诫孔子不要随便议论别人，不
要去深究别人的缺点。 对父母、对君王不要太过于

显示自我，在家要敬父母，在朝要维护君上。 老子所

讲的是“礼”的深层内涵，这些话对孔子产生了一定

的影 响， 如 孔 子 说： “ 出 则 事 公 卿， 入 则 事 父

兄。” ［２］１９９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

是。” ［２］１６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
可弃也。” ［２］２１２这都是对老子语言的生动注释。 同

时，《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 ［２］１５８其中“毋我”也包含了老子所讲的“为人

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之意。
为了学习礼乐，孔子到齐国，向齐太师学习，听

到韶 乐 之 后， 更 是 潜 心 学 习 之， “ 三 月 不 知 肉

味” ［１］１４９７。 说明在孔子心目中，什么美味佳肴，都
不如音乐让人醉心，让人迷恋。 孔子也曾经向师襄

子学习鼓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

襄子，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

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
‘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

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

焉。 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

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

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１］１５０７从这段话来

看，孔子认为音乐学习有四个层次，即：习其曲、得其

数、得其志、得其为人。 “习其曲”即学会曲谱，可以

演奏；“得其数”即掌握演奏的方法与技巧；“得其

志”即体悟其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得其为人”则
是通过乐曲，领会创作者的思想精髓，感受其伟大人

格和精神力量。 由此，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孔子对音

乐的深入理解和在音乐方面不同凡响的造诣。

对于礼乐的学习与传授伴随着孔子一生，《孔
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
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

众。” ［１］１５１６即使在周游列国、身处困境的情况下，孔
子也没有一天的懈怠，《孔子世家》载，孔子离开曹

国到宋国，在无法进城的情况下，仍然和弟子们在大

树下学习礼。 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孔鲤学习《诗》，
并对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２］２５３ 孔子还说：
“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 ［２］１５０ 那么为什么

《诗》会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这样的作用呢？
《论语·阳货》中孔子的一段话给出了解释：“小子

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 事 父， 远 之 事 君。 多 识 于 鸟 兽 草 木 之

名。” ［２］２５９孔子认为，《诗》可以启发人的心志与思

维，可以观民风民情、政教之得失，可以实现情感交

流，可以实现讽谏和批评。 同时通过学习《诗》加强

礼乐教育，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实现修身的目的，从而

做一个优秀的儿子、称职的臣子。
２．对礼乐等经典的整理

其一是对《诗》的整理。 今本《诗经》收集了自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既有庙堂祭祀之歌，又
有文人士大夫之诗，还包括下层民间的作品，时间跨

度长，地域广阔，作者众多，它并非成于一时，而是从

西周到春秋逐次成书，最终在春秋中后期定型。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

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

《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 《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
备王道，成六艺。” ［１］１５１５如果说孔子将三千首诗删

除了十分之九而留其一，并且能让时人接受，恐怕不

一定符合事实。 但孔子整理过《诗》并将其作为教

材向学生传授，这是肯定的。 孔子自己曾说：“吾自

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１］１５１５“各得其

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诗》的文本，在孔子整

理《诗》之前，可能会有雅诗混入颂诗，或颂诗编入

雅诗的现象，孔子根据其内容，将其重新编入同一类

诗歌，以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 二是乐曲，“诗
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可见孔子对《诗》中所有乐曲

不仅十分熟悉，且都反复演奏过，尤其是雅颂之乐。
在周代，什么乐曲在什么仪式上演奏本来都是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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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确规定的，而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王道衰落以及

诸侯、士大夫在礼法上的僭越，出现礼乐在形式与内

容两方面都有违礼的情况，如鲁国的季氏“八佾舞

于庭”，而按周礼规定，天子之舞为八列，诸侯六列，
大夫四列，士二列，每列的人数和列数都有具体规

定，不得僭越。 季氏以大夫用天子之礼，确实有违礼

法制度。 所以孔子痛心疾首地大呼：“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２］８５正因如此，孔子很有可能按照周礼

和个人对礼乐的理解，重新对礼仪乐曲进行了强化

甚至调整，使之更加规范。
其二是对《尚书》的整理。 《史记·孔子世家》

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追迹三

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

事。”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１］１５１４ 孔子编定《尚

书》，且向弟子们讲授，成为儒家弟子必读之教材。
此《尚书》经秦代传至汉代，至汉却很少有人能习解

之，汉文帝时求能习治《尚书》的学者，发现了伏生，
文帝让晁错前往学习，世称之为今文《尚书》。

其三是对《易》的整理。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 《象》 《说卦》 《文
言》。 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
于《易》则彬彬矣。’” ［１］１５１５ 说明孔子晚年痴迷于

《易》，不仅反复学习、研究，同时还作了《彖》 《系》
《象》《说卦》 《文言》等文章，以阐释《易》的起源及

其哲学思想、卦辞和卦象的含义等。
其四是编订《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 《春

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
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故吴楚之君

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

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

乱臣贼子惧焉。” ［１］１５１９孔子据鲁史而订《春秋》，其
目的是“使天下乱臣贼子惧”，但身处乱世，孔子不

得直言，只好一字贬褒，微言大义。
孔子整理《诗》 《书》 《易》，编著《春秋》，规范、

丰富礼乐文化，不仅身体力行，还以之广泛地传授于

自己的弟子，对礼乐文化的恢复与重建不遗余力。
孔子虽非王侯，但他却因为学问深厚而成为后世学

习六艺者的宗师，成为“至圣”，虽王侯不可比之也。
因此司马迁将之列为“世家”。

结　 语

孔子的华夏文化自信基于对从传说中尧、舜、禹
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体制的充分认可，体现了

他对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公旦等历代政治与

文化精英的无限景仰，也表现了孔子对从夏、商、周
三代所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政治体系与礼乐文化

的高度认同。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维护和华夏礼乐文

化的重建与传播，既体现出孔子对华夏文化深深的

热爱，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春秋以来礼乐崩坏的焦虑。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也引起了春秋时代华夏文化

精英的共鸣，并且成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

分，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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